
暨南大学 2018 年招收来华留学研究生招生简章

来源：研招网 单位：院办公室 日期：2017-12-08

暨南大学招收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即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提交学校

规定的申请材料，材料审核合格者，可径直参加专业复试，学校择优录取，名额不限。

一、申请资格

(一)申请人须是非中国籍的其他国家公民，持有效外国护照，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无不良

行为记录，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二）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须具有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同等学力考

生须获得高职高专学历或相当学位且有 2年以上工作经历；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

博士生）须具有硕士学位，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三）语言水平要求；

1.汉语授课专业

� 人文社科类应达到汉语水平考试新 HSK5 级 180 分及以上；自然科学类应

达到汉语水平考试新 HSK4 级 195 分及以上。

� 在中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且授课语言为中文的，不需要提供 HSK 成绩单。

汉语水平达不到以上要求者需在我校华文学院补习汉语 1-2 年。

2.英语授课专业

申请人母语为非英语者，须达到 TOEFL90 分及以上或 IELTS6.5 分及以上，或其他能体现同

等英语水平的证明。

我校工商管理硕士（SIMBA）和中国学专业采用全英授课。

（四）申请人的学业成绩、学术水平及语言能力等条件须达到所申请专业的入学要求。

二、报名

（一）网上申请

1.春季入学网上报名时间：2017 年 12月 12 日-12 月 31 日。（仅限境外面授点招生）

2.秋季入学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1 月 10日-3 月 31 日。

3.报名网址：https://yz.jnu.edu.cn/。

4.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二）提交申请材料

1.暨南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简表（系统自动生成）。

2.护照复印件。

3.最高学历、学位证明文件，应届生为预计毕业证明，须为中文或英文原件或公证件。

4.毕业院校的正式成绩单，须为中文或英文原件或公证件。

5.语言水平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6.两名与所申请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推荐信，须为中文或英文原件。

7.个人陈述，硕士 800 字左右，博士 1500 字左右，汉语授课的用中文撰写，英语授课的用

英文撰写。内容应包括个人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学术研究成果、硕士或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及

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

8.一本学士或硕士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摘要（应届生）。

9. 个人研究成果，已发表的学术文章目录及摘要，以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如有请提供）。

★请在报名系统上传以上申请材料的电子文档，并按顺序编号整理上述材料的纸质版，于申请

截止日期前递交或邮寄到报考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一经受理，恕不退回。

★递交或邮寄申请材料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

https://yz.jnu.edu.cn/%E3%80%82


南大学 XXXX 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收，邮编 510632。

学校组织专家审核考生申请材料，视情况需要，可要求申请者提供申请材料原件以供查验。一经

发现申请材料不实，则取消申请资格。

三、初审

学院组织各专业不少于 5 位专家对申请人的资格及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对语言能力、专业

素质、研究潜力等方面综合审查，初审合格者方可参加复试。

四、复试与录取

1.初审合格的考生凭《复试通知书》和报名费缴费凭证参加复试。

2.各专业不少于 5位专家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综合素质、语言能力、研究潜力等方面的综

合考核。

3.复试以综合面试为主，可视需要，实行笔试。博士生的复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30 分钟，其

中每人不少于 15 分钟学术情况汇报；硕士生的复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可视实际情况，采

用视频面试。

4.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考试方式为笔试，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

绩，但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5.学院以专业为单位，按初审成绩与复试成绩加权后得出的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取

名单。

6.研究生院对考生初审成绩、复试成绩、申请材料、思想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材料予以审

核。

7.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且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

改；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未经研究生

院公示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

五、学习方式和学制

1.研究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境外面授点研究生学习方式为非全日制。

2.学术型硕士生学制为 3 年，专业学位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博士生学制为 3 年。

六、报到入学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相关证明，并向报考学院书面请假。无故逾

期 2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入学时（9月 1日前）未取得相应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者，取

消录取资格。

七、学费

层次 学科专业 学费

硕

士
全日制工商管理（MBA）

39000 元/生/学

年

中国学（全英授课）
35000 元/生/学

年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40000 元/生/学

年

其他类专业：
30000 元/生/学

年

博

士
文科类专业：

34000 元/生/学

年



学校按学制收取学费，具体学费标准见我校财务处网站学费公示栏，http://cwc.jnu.edu.cn。

八、住宿

学校为全日制研究生提供校内宿舍，收费标准约 4000 元/年。学校会根据宿舍实际安排情况

适当调整收费标准。

九、奖学金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1.中国政府国别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系中国教育部根据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教育合

作与交流协议或达成的谅解而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

★申请人向所在国负责派遣留学生的部门、机构、学校或中国驻所在国大使馆（总领事馆）

进行咨询和申请。

具体信息可浏览 http://www.csc.edu.cn/。

2.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高校研究生项目、支持地方奖学金项目、中美人文交流项目）

此项奖学金系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全额奖学金，由中国高水平大学自主招收外国来华留学的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后向我校申请。此类奖学金仅限于目前未

在中国学习的优秀外国留学生。

具体信息可浏览 http://www.csc.edu.cn/。

3.孔子学院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设立，用于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有关高校攻读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

★申请者向各国孔子学院（独立设置的孔子课程），有关海外汉语考试考点，中国驻外使（领）

馆教育、文化处（组）进行咨询和申请。

具体信息可浏览 http://cis.chinese.cn/；

具体可咨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86-20-87206335。

（二）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由广东省政府设立，用于资助外国优秀学生到广东省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学历教

育。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分为在读留学生奖学金及新招收留学生奖学金。奖学金标准：

博士研究生，30000 元/人；硕士研究生，20000 元/人。

（三）暨南大学来华留学研究生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由暨南大学设立，用于资助我校录取并报到注册的全日制来华留学研究生，按学

制资助，即硕士 2-3 年、博士 3年，不接受汉补考生申请。

此项奖学金资助全额学费及生活费；博士研究生生活费标准为 20000 元/年，硕士研究生生

活费标准为 10000/年，均按 10个月/年发放。

（四）“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研究生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由暨南大学设立，专项资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全日制来华留学研究

生，按学制资助，即硕士 2-3 年、博士 3年，不接受汉补考生申请。

理科和工科类专业：
40000 元/生/学

年

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
40000 元/生/学

年

http://cwc.jnu.edu.cn/4198/list.psp


此项奖学金资助全额学费及生活费；博士研究生生活费标准为 20000 元/年，硕士研究生生

活费标准为 10000/年，均按 10个月/年发放。

★备注：凡获得上述奖学金的暨南大学来华留学研究生均须参加暨南大学来华留学研究生奖

学金年度评审。年度评审不合格者，停发下一年度奖学金，转为自费留学生。

十、毕业与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且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研究

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十一、联系方式

1.有关申请资格、申请方式的咨询与申诉

暨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

邮编：510632

电话：+86-20-85220045 +86-20-85223932

传真：+86-20-85223790

E-mail: oyzb@jnu.edu.cn

网址：https://yz.jnu.edu.cn/

2.有关专业、课程、学习与考核方式等咨询

招生专业目录及各学院联系方式见《2018 年暨南大学招收港澳台侨和来华留学研究生专业目录》。

mailto:oyzb@jnu.edu.cn
https://yz.jnu.edu.cn/

